附件3：

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政审汇总表
学院（系）：              学院（系）拟录取人数：        政审合格人数：

制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
学院（系）党委（直属支部）负责人：  

学院（系）党委（直属支部）公章

	序号
	考生编号

（15位）
	姓名
	专业
	录取类别
	政审鉴定
	档案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为便于汇总，该表电子版用Excel制表

